石林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〔A类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〔公开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农函〔2020〕37号
关于县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002号提案

答复的函

崔斌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建设西街口镇高原特色农产品分拣中心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石林县人参果种植面积15万亩，已成为我县农业第二支柱产业，种植人参果绿了山川富了群众。近年来引进了多家种植、销售企业，建设了5个人参果交易市场，方便了广大人民群众销售产品，促进了人参果产业健康持续发展。

由于缺乏标准化的交易市场和分拣、包装、冷藏等配套设施，分散的交易市场导致价格不透明、产业链延伸不够、产品附加值低、吸纳就业不足。随意占道交易交通安全隐患大，垃圾遍地污染人居环境，群众意见大，急需建设标准化的固定交易场所方便购销双方交易。西街口镇高原特色农产品分拣中心项目位于西街口镇工业园区，项目总用地面积43亩，规划人参果初级分拣中心面积15676.3平方米，购置分拣生产线1条，年分拣规模3.6万吨。总建筑面积10054.8平方米，人参果交易服务中心占地9244.8平方米，规划办公、物流、绿化、道路、工房等基础配套设施。一期项目建设资金就位998万元，目前项目建设正在进行中，计划9月底完工投入使用。

感谢您对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石林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17日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（县政府办公室），县政协提案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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